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275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秀卿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張哲軒律師

上列被告因損害債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2

5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秀卿犯損害債權罪，處有期徒刑壹年。緩刑伍年，並應於本判

決確定後壹年內，支付高雄榮民總醫院賠償金新臺幣肆仟萬元。

    事  實

李秀卿為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

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於民國104年7月24日將系爭土地售予高

雄榮民總醫院(下稱「高榮」)。嗣「高榮」於109年初於系爭土

地進行開挖工程時，發現系爭土地遭回填石棉等有害事業廢棄物

（涉犯廢棄物清理法部分，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而於10

9年5月27日寄發存證信函予李秀卿請求減少價金及損害賠償，並

於109年6月15日向本院聲請假扣押，經本院於109年7月22日以10

9年度全事聲字第13號裁定准以新臺幣（下同）2,300萬元或同額

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東高雄分行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款單供擔保

後，對於李秀卿所有之財產於2億3,000萬元之範圍內，得為假扣

押。嗣「高榮」於109年8月5日完成提存，而得隨時向法院聲請

對李秀卿之財產假扣押。詎李秀卿竟意圖損害「高榮」之債權，

基於毀損債權之犯意，於附表一所示之將受強制執行之際之日，

就其附表一所示之名下財產為附表一所示之隱匿財產行為，致高

雄榮總之債權無法受償，以此方式損害「高榮」之債權。

    理  由

一、以下所引證據均經當事人同意有證據能力（院二卷第165

頁），為求精簡，不予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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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前述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李秀卿於本院審理中坦承在卷，核

與告訴代理人王伊忱律師、李杰儒律師於偵查中之指訴相

符，並有109年5月27日之存證信函、本院109年度全事聲字

第13號民事卷宗及裁定影本、本院提存所109年8月5日函

文、109年度司執全字第207號卷影本、高雄銀行九如分行11

0年4月8日函復被告帳戶交易明細、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110

年4月20日函復被告帳戶交易明細、京城商業銀行客戶存提

紀錄單、高雄銀行九如分行第三人陳報扣押存款金額或聲明

異議狀、京城商業銀行第三人陳報扣押存款金額或聲明異議

狀、玉山銀行個金集中部109年8月19日玉山個(集中)字第10

90097681號函、本院110年度重訴字第52號民事判決、110年

度訴字第210號民事判決、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0年度重訴字

第22號民事判決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前述任意性自白與事實

相符，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

㈠、按刑法356條之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就附擔保條件

之假扣押裁定而言，應係指債權人依裁定意旨提供擔保後

(即完成供擔保之提存手續)始屬之，難認債權人於取得假扣

押裁定後，即與刑法第356條所謂「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

之際」相當。

㈡、經查，本院雖於109年7月22日裁定准予假扣押，惟告訴人

「高榮」係於109年8月5日始依該裁定完成提存，並於109年

8月7日向本院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一情，業經本院調閱

本院109年度司執全第207號民事假扣押卷宗核閱無誤，揆諸

前述說明，本案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應係指告訴人依

前述本院假扣押裁定意旨提供擔保後之109年8月5日而言。

㈢、核被告如附表一所為，係犯刑法第356條之毀損債權罪嫌。

又被告基於損害告訴人本案債權之單一犯意，先後於附表一

所示時間所為同類（自金融帳戶提領款項交易）3次隱匿財

產行為，均係出於同一損害債權之目的，目的單一且手段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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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度類似性，彼此間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

念，難以強行分開，應依接續犯論以一罪，較為合理。　

㈣、告訴代理人雖主張被告如附表二編號1、2、4所為不動產過

戶行為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且與前述成立犯罪部分具

有一罪關係等語，然此部分行為非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

所為，難認係基於損害本案告訴人「高榮」債權之單一犯罪

目的所為，且手段上亦不具有前述之高度類似性，尚難認與

前述有罪部分具有一罪關係，尚非本案審理範圍，併此敘

明。

四、量刑：

㈠、宣告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於隨時將受強制執行

之際，竟以附表一所示財產隱匿行為，妨礙告訴人依法強制

執行假扣押裁定之內容，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犯後終

能坦承犯行，並多次嘗試與告訴人調解，非無深切悔悟之

意；被告於調解程序中，曾將調解金額自最初之2,000萬元

提高至4,000萬元，相較於本案犯行隱匿如附表一所示財物

共計563萬元而言，已可相當程度填補本案犯行所生之損

害；兼衡被告犯罪動機、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

及被告從無前科而素行良好（詳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

案紀錄表）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㈡、緩刑宣告：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

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本院考量被告犯後終能坦承

犯行，並多次嘗試與告訴人調解，將調解金額自最初之2,00

0萬元提高至4,000萬元，足認被告並非毫無悔悟之意，如立

即施以刑罰之執行，將使被告因刑之執行，陷於更加無法實

際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之情境，無助於被告早日復歸社會，

亦使本案被害人更難獲得實際賠償，是本院認前述宣告刑仍

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然為督促被告盡力填補本案所生之損

害，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款規定，宣告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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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5年，並將被告所提願於本判決確定後1年內支付告訴人賠

償金4,000萬元之內容，定為緩刑宣告所為之負擔。倘被告

於緩刑期內犯罪，受一定刑之宣告確定，足認緩刑難收預期

效果，而有執行刑罰必要，或違反上述負擔情節重大，檢察

官均得依法聲請撤銷緩刑宣告。本院至盼被告珍惜緩刑機

會，切實遵守法律，改過自新，切勿再犯，並依附件所示賠

償內容，盡力填補告訴人所受之損害，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甘若蘋起訴，檢察官杜妍慧、林敏惠到庭執行職

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何一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沈佳螢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56條

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

處分或隱匿其財產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

編號 處分時間（民國） 財產 隱匿財產行為

1 109年8月7日 高雄銀行九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

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210萬元(外幣轉入)

2 109年8月7日 玉山商業銀行澄清分行帳號00000000

000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180萬元(證交款收

入)

3 109年8月20日 京城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存款

提領173萬元(李璿開立之

ZY0000000號支票)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04

05

06

07

08

09

10

4



附表二：

編號 處分時間（民國） 財產 處分行為

1 109年7月1日 ①高雄市○○區○○ 段○○段000○0○000○

0地號土地

②高雄市○○區○○ 段○○段000○號建物

(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0號)

出售並過戶予外甥吳

思遠

2 109年7月8日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出售並過戶予姪女李

璿

3 109年7月27日 高雄銀行九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存款

提領400萬元

4 109年7月28日 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000

○0地號土地

出售並過戶予姪女李

璿

5 109年7月28日 玉山商業銀行澄清分行帳號00000000000 00號

帳戶內存款

提領600萬元

6 109年7月31日 京城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1,823萬5,645元

7 109年8月3日 高雄銀行九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存款

提領250萬元

8 109年8月4日 高雄銀行九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

存款

提領48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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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275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秀卿




選任辯護人  張哲軒律師
上列被告因損害債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25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秀卿犯損害債權罪，處有期徒刑壹年。緩刑伍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壹年內，支付高雄榮民總醫院賠償金新臺幣肆仟萬元。
    事  實
李秀卿為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於民國104年7月24日將系爭土地售予高雄榮民總醫院(下稱「高榮」)。嗣「高榮」於109年初於系爭土地進行開挖工程時，發現系爭土地遭回填石棉等有害事業廢棄物（涉犯廢棄物清理法部分，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而於109年5月27日寄發存證信函予李秀卿請求減少價金及損害賠償，並於109年6月15日向本院聲請假扣押，經本院於109年7月22日以109年度全事聲字第13號裁定准以新臺幣（下同）2,300萬元或同額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東高雄分行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款單供擔保後，對於李秀卿所有之財產於2億3,000萬元之範圍內，得為假扣押。嗣「高榮」於109年8月5日完成提存，而得隨時向法院聲請對李秀卿之財產假扣押。詎李秀卿竟意圖損害「高榮」之債權，基於毀損債權之犯意，於附表一所示之將受強制執行之際之日，就其附表一所示之名下財產為附表一所示之隱匿財產行為，致高雄榮總之債權無法受償，以此方式損害「高榮」之債權。
    理  由
一、以下所引證據均經當事人同意有證據能力（院二卷第165頁），為求精簡，不予贅述。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前述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李秀卿於本院審理中坦承在卷，核與告訴代理人王伊忱律師、李杰儒律師於偵查中之指訴相符，並有109年5月27日之存證信函、本院109年度全事聲字第13號民事卷宗及裁定影本、本院提存所109年8月5日函文、109年度司執全字第207號卷影本、高雄銀行九如分行110年4月8日函復被告帳戶交易明細、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110年4月20日函復被告帳戶交易明細、京城商業銀行客戶存提紀錄單、高雄銀行九如分行第三人陳報扣押存款金額或聲明異議狀、京城商業銀行第三人陳報扣押存款金額或聲明異議狀、玉山銀行個金集中部109年8月19日玉山個(集中)字第1090097681號函、本院110年度重訴字第52號民事判決、110年度訴字第210號民事判決、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0年度重訴字第22號民事判決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前述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
㈠、按刑法356條之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就附擔保條件之假扣押裁定而言，應係指債權人依裁定意旨提供擔保後(即完成供擔保之提存手續)始屬之，難認債權人於取得假扣押裁定後，即與刑法第356條所謂「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相當。
㈡、經查，本院雖於109年7月22日裁定准予假扣押，惟告訴人「高榮」係於109年8月5日始依該裁定完成提存，並於109年8月7日向本院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一情，業經本院調閱本院109年度司執全第207號民事假扣押卷宗核閱無誤，揆諸前述說明，本案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應係指告訴人依前述本院假扣押裁定意旨提供擔保後之109年8月5日而言。
㈢、核被告如附表一所為，係犯刑法第356條之毀損債權罪嫌。又被告基於損害告訴人本案債權之單一犯意，先後於附表一所示時間所為同類（自金融帳戶提領款項交易）3次隱匿財產行為，均係出於同一損害債權之目的，目的單一且手段具有高度類似性，彼此間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依接續犯論以一罪，較為合理。　
㈣、告訴代理人雖主張被告如附表二編號1、2、4所為不動產過戶行為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且與前述成立犯罪部分具有一罪關係等語，然此部分行為非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所為，難認係基於損害本案告訴人「高榮」債權之單一犯罪目的所為，且手段上亦不具有前述之高度類似性，尚難認與前述有罪部分具有一罪關係，尚非本案審理範圍，併此敘明。
四、量刑：
㈠、宣告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於隨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竟以附表一所示財產隱匿行為，妨礙告訴人依法強制執行假扣押裁定之內容，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並多次嘗試與告訴人調解，非無深切悔悟之意；被告於調解程序中，曾將調解金額自最初之2,000萬元提高至4,000萬元，相較於本案犯行隱匿如附表一所示財物共計563萬元而言，已可相當程度填補本案犯行所生之損害；兼衡被告犯罪動機、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及被告從無前科而素行良好（詳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㈡、緩刑宣告：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本院考量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並多次嘗試與告訴人調解，將調解金額自最初之2,000萬元提高至4,000萬元，足認被告並非毫無悔悟之意，如立即施以刑罰之執行，將使被告因刑之執行，陷於更加無法實際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之情境，無助於被告早日復歸社會，亦使本案被害人更難獲得實際賠償，是本院認前述宣告刑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然為督促被告盡力填補本案所生之損害，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款規定，宣告緩刑5年，並將被告所提願於本判決確定後1年內支付告訴人賠償金4,000萬元之內容，定為緩刑宣告所為之負擔。倘被告於緩刑期內犯罪，受一定刑之宣告確定，足認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必要，或違反上述負擔情節重大，檢察官均得依法聲請撤銷緩刑宣告。本院至盼被告珍惜緩刑機會，切實遵守法律，改過自新，切勿再犯，並依附件所示賠償內容，盡力填補告訴人所受之損害，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甘若蘋起訴，檢察官杜妍慧、林敏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何一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沈佳螢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56條
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
處分或隱匿其財產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
		編號

		處分時間（民國）

		財產

		隱匿財產行為



		1

		109年8月7日

		高雄銀行九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210萬元(外幣轉入)



		2

		109年8月7日

		玉山商業銀行澄清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180萬元(證交款收入)



		3

		109年8月20日

		京城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173萬元(李璿開立之ZY0000000號支票)









附表二：
		編號

		處分時間（民國）

		財產

		處分行為



		1

		109年7月1日

		①高雄市○○區○○ 段○○段000○0○000○0地號土地
②高雄市○○區○○ 段○○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0號)

		出售並過戶予外甥吳思遠



		2

		109年7月8日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出售並過戶予姪女李璿



		3

		109年7月27日

		高雄銀行九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400萬元





		4

		109年7月28日

		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出售並過戶予姪女李璿



		5

		109年7月28日

		玉山商業銀行澄清分行帳號00000000000 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600萬元



		6

		109年7月31日

		京城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1,823萬5,645元



		7

		109年8月3日

		高雄銀行九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250萬元



		8

		109年8月4日

		高雄銀行九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480萬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275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秀卿


選任辯護人  張哲軒律師
上列被告因損害債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2
5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秀卿犯損害債權罪，處有期徒刑壹年。緩刑伍年，並應於本判
決確定後壹年內，支付高雄榮民總醫院賠償金新臺幣肆仟萬元。
    事  實
李秀卿為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
地）之所有權人，於民國104年7月24日將系爭土地售予高雄榮民
總醫院(下稱「高榮」)。嗣「高榮」於109年初於系爭土地進行
開挖工程時，發現系爭土地遭回填石棉等有害事業廢棄物（涉犯
廢棄物清理法部分，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而於109年5月
27日寄發存證信函予李秀卿請求減少價金及損害賠償，並於109
年6月15日向本院聲請假扣押，經本院於109年7月22日以109年度
全事聲字第13號裁定准以新臺幣（下同）2,300萬元或同額之中
國信託商業銀行東高雄分行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款單供擔保後，
對於李秀卿所有之財產於2億3,000萬元之範圍內，得為假扣押。
嗣「高榮」於109年8月5日完成提存，而得隨時向法院聲請對李
秀卿之財產假扣押。詎李秀卿竟意圖損害「高榮」之債權，基於
毀損債權之犯意，於附表一所示之將受強制執行之際之日，就其
附表一所示之名下財產為附表一所示之隱匿財產行為，致高雄榮
總之債權無法受償，以此方式損害「高榮」之債權。
    理  由
一、以下所引證據均經當事人同意有證據能力（院二卷第165頁
    ），為求精簡，不予贅述。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前述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李秀卿於本院審理中坦承在卷，核
    與告訴代理人王伊忱律師、李杰儒律師於偵查中之指訴相符
    ，並有109年5月27日之存證信函、本院109年度全事聲字第1
    3號民事卷宗及裁定影本、本院提存所109年8月5日函文、10
    9年度司執全字第207號卷影本、高雄銀行九如分行110年4月
    8日函復被告帳戶交易明細、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110年4月2
    0日函復被告帳戶交易明細、京城商業銀行客戶存提紀錄單
    、高雄銀行九如分行第三人陳報扣押存款金額或聲明異議狀
    、京城商業銀行第三人陳報扣押存款金額或聲明異議狀、玉
    山銀行個金集中部109年8月19日玉山個(集中)字第10900976
    81號函、本院110年度重訴字第52號民事判決、110年度訴字
    第210號民事判決、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0年度重訴字第22號
    民事判決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前述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
    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
㈠、按刑法356條之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就附擔保條件之
    假扣押裁定而言，應係指債權人依裁定意旨提供擔保後(即
    完成供擔保之提存手續)始屬之，難認債權人於取得假扣押
    裁定後，即與刑法第356條所謂「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
    際」相當。
㈡、經查，本院雖於109年7月22日裁定准予假扣押，惟告訴人「
    高榮」係於109年8月5日始依該裁定完成提存，並於109年8
    月7日向本院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一情，業經本院調閱
    本院109年度司執全第207號民事假扣押卷宗核閱無誤，揆諸
    前述說明，本案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應係指告訴人依
    前述本院假扣押裁定意旨提供擔保後之109年8月5日而言。
㈢、核被告如附表一所為，係犯刑法第356條之毀損債權罪嫌。又
    被告基於損害告訴人本案債權之單一犯意，先後於附表一所
    示時間所為同類（自金融帳戶提領款項交易）3次隱匿財產
    行為，均係出於同一損害債權之目的，目的單一且手段具有
    高度類似性，彼此間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
    ，難以強行分開，應依接續犯論以一罪，較為合理。　
㈣、告訴代理人雖主張被告如附表二編號1、2、4所為不動產過戶
    行為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且與前述成立犯罪部分具有
    一罪關係等語，然此部分行為非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所
    為，難認係基於損害本案告訴人「高榮」債權之單一犯罪目
    的所為，且手段上亦不具有前述之高度類似性，尚難認與前
    述有罪部分具有一罪關係，尚非本案審理範圍，併此敘明。
四、量刑：
㈠、宣告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於隨時將受強制執行
    之際，竟以附表一所示財產隱匿行為，妨礙告訴人依法強制
    執行假扣押裁定之內容，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犯後終
    能坦承犯行，並多次嘗試與告訴人調解，非無深切悔悟之意
    ；被告於調解程序中，曾將調解金額自最初之2,000萬元提
    高至4,000萬元，相較於本案犯行隱匿如附表一所示財物共
    計563萬元而言，已可相當程度填補本案犯行所生之損害；
    兼衡被告犯罪動機、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及被
    告從無前科而素行良好（詳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
    錄表）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㈡、緩刑宣告：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
    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本院考量被告犯後終能坦承
    犯行，並多次嘗試與告訴人調解，將調解金額自最初之2,00
    0萬元提高至4,000萬元，足認被告並非毫無悔悟之意，如立
    即施以刑罰之執行，將使被告因刑之執行，陷於更加無法實
    際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之情境，無助於被告早日復歸社會，
    亦使本案被害人更難獲得實際賠償，是本院認前述宣告刑仍
    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然為督促被告盡力填補本案所生之損害
    ，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款規定，宣告緩刑
    5年，並將被告所提願於本判決確定後1年內支付告訴人賠償
    金4,000萬元之內容，定為緩刑宣告所為之負擔。倘被告於
    緩刑期內犯罪，受一定刑之宣告確定，足認緩刑難收預期效
    果，而有執行刑罰必要，或違反上述負擔情節重大，檢察官
    均得依法聲請撤銷緩刑宣告。本院至盼被告珍惜緩刑機會，
    切實遵守法律，改過自新，切勿再犯，並依附件所示賠償內
    容，盡力填補告訴人所受之損害，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甘若蘋起訴，檢察官杜妍慧、林敏惠到庭執行職務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何一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沈佳螢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56條
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
處分或隱匿其財產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
編號 處分時間（民國） 財產 隱匿財產行為 1 109年8月7日 高雄銀行九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210萬元(外幣轉入) 2 109年8月7日 玉山商業銀行澄清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180萬元(證交款收入) 3 109年8月20日 京城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173萬元(李璿開立之ZY0000000號支票) 

附表二：
編號 處分時間（民國） 財產 處分行為 1 109年7月1日 ①高雄市○○區○○ 段○○段000○0○000○0地號土地 ②高雄市○○區○○ 段○○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0號) 出售並過戶予外甥吳思遠 2 109年7月8日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出售並過戶予姪女李璿 3 109年7月27日 高雄銀行九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400萬元  4 109年7月28日 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出售並過戶予姪女李璿 5 109年7月28日 玉山商業銀行澄清分行帳號00000000000 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600萬元 6 109年7月31日 京城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1,823萬5,645元 7 109年8月3日 高雄銀行九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250萬元 8 109年8月4日 高雄銀行九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480萬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275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秀卿




選任辯護人  張哲軒律師
上列被告因損害債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25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秀卿犯損害債權罪，處有期徒刑壹年。緩刑伍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壹年內，支付高雄榮民總醫院賠償金新臺幣肆仟萬元。
    事  實
李秀卿為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於民國104年7月24日將系爭土地售予高雄榮民總醫院(下稱「高榮」)。嗣「高榮」於109年初於系爭土地進行開挖工程時，發現系爭土地遭回填石棉等有害事業廢棄物（涉犯廢棄物清理法部分，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而於109年5月27日寄發存證信函予李秀卿請求減少價金及損害賠償，並於109年6月15日向本院聲請假扣押，經本院於109年7月22日以109年度全事聲字第13號裁定准以新臺幣（下同）2,300萬元或同額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東高雄分行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款單供擔保後，對於李秀卿所有之財產於2億3,000萬元之範圍內，得為假扣押。嗣「高榮」於109年8月5日完成提存，而得隨時向法院聲請對李秀卿之財產假扣押。詎李秀卿竟意圖損害「高榮」之債權，基於毀損債權之犯意，於附表一所示之將受強制執行之際之日，就其附表一所示之名下財產為附表一所示之隱匿財產行為，致高雄榮總之債權無法受償，以此方式損害「高榮」之債權。
    理  由
一、以下所引證據均經當事人同意有證據能力（院二卷第165頁），為求精簡，不予贅述。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前述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李秀卿於本院審理中坦承在卷，核與告訴代理人王伊忱律師、李杰儒律師於偵查中之指訴相符，並有109年5月27日之存證信函、本院109年度全事聲字第13號民事卷宗及裁定影本、本院提存所109年8月5日函文、109年度司執全字第207號卷影本、高雄銀行九如分行110年4月8日函復被告帳戶交易明細、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110年4月20日函復被告帳戶交易明細、京城商業銀行客戶存提紀錄單、高雄銀行九如分行第三人陳報扣押存款金額或聲明異議狀、京城商業銀行第三人陳報扣押存款金額或聲明異議狀、玉山銀行個金集中部109年8月19日玉山個(集中)字第1090097681號函、本院110年度重訴字第52號民事判決、110年度訴字第210號民事判決、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0年度重訴字第22號民事判決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前述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
㈠、按刑法356條之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就附擔保條件之假扣押裁定而言，應係指債權人依裁定意旨提供擔保後(即完成供擔保之提存手續)始屬之，難認債權人於取得假扣押裁定後，即與刑法第356條所謂「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相當。
㈡、經查，本院雖於109年7月22日裁定准予假扣押，惟告訴人「高榮」係於109年8月5日始依該裁定完成提存，並於109年8月7日向本院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一情，業經本院調閱本院109年度司執全第207號民事假扣押卷宗核閱無誤，揆諸前述說明，本案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應係指告訴人依前述本院假扣押裁定意旨提供擔保後之109年8月5日而言。
㈢、核被告如附表一所為，係犯刑法第356條之毀損債權罪嫌。又被告基於損害告訴人本案債權之單一犯意，先後於附表一所示時間所為同類（自金融帳戶提領款項交易）3次隱匿財產行為，均係出於同一損害債權之目的，目的單一且手段具有高度類似性，彼此間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依接續犯論以一罪，較為合理。　
㈣、告訴代理人雖主張被告如附表二編號1、2、4所為不動產過戶行為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且與前述成立犯罪部分具有一罪關係等語，然此部分行為非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所為，難認係基於損害本案告訴人「高榮」債權之單一犯罪目的所為，且手段上亦不具有前述之高度類似性，尚難認與前述有罪部分具有一罪關係，尚非本案審理範圍，併此敘明。
四、量刑：
㈠、宣告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於隨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竟以附表一所示財產隱匿行為，妨礙告訴人依法強制執行假扣押裁定之內容，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並多次嘗試與告訴人調解，非無深切悔悟之意；被告於調解程序中，曾將調解金額自最初之2,000萬元提高至4,000萬元，相較於本案犯行隱匿如附表一所示財物共計563萬元而言，已可相當程度填補本案犯行所生之損害；兼衡被告犯罪動機、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及被告從無前科而素行良好（詳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㈡、緩刑宣告：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本院考量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並多次嘗試與告訴人調解，將調解金額自最初之2,000萬元提高至4,000萬元，足認被告並非毫無悔悟之意，如立即施以刑罰之執行，將使被告因刑之執行，陷於更加無法實際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之情境，無助於被告早日復歸社會，亦使本案被害人更難獲得實際賠償，是本院認前述宣告刑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然為督促被告盡力填補本案所生之損害，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款規定，宣告緩刑5年，並將被告所提願於本判決確定後1年內支付告訴人賠償金4,000萬元之內容，定為緩刑宣告所為之負擔。倘被告於緩刑期內犯罪，受一定刑之宣告確定，足認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必要，或違反上述負擔情節重大，檢察官均得依法聲請撤銷緩刑宣告。本院至盼被告珍惜緩刑機會，切實遵守法律，改過自新，切勿再犯，並依附件所示賠償內容，盡力填補告訴人所受之損害，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甘若蘋起訴，檢察官杜妍慧、林敏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何一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沈佳螢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56條
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
處分或隱匿其財產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
		編號

		處分時間（民國）

		財產

		隱匿財產行為



		1

		109年8月7日

		高雄銀行九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210萬元(外幣轉入)



		2

		109年8月7日

		玉山商業銀行澄清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180萬元(證交款收入)



		3

		109年8月20日

		京城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173萬元(李璿開立之ZY0000000號支票)









附表二：
		編號

		處分時間（民國）

		財產

		處分行為



		1

		109年7月1日

		①高雄市○○區○○ 段○○段000○0○000○0地號土地
②高雄市○○區○○ 段○○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0號)

		出售並過戶予外甥吳思遠



		2

		109年7月8日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出售並過戶予姪女李璿



		3

		109年7月27日

		高雄銀行九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400萬元





		4

		109年7月28日

		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出售並過戶予姪女李璿



		5

		109年7月28日

		玉山商業銀行澄清分行帳號00000000000 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600萬元



		6

		109年7月31日

		京城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1,823萬5,645元



		7

		109年8月3日

		高雄銀行九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250萬元



		8

		109年8月4日

		高雄銀行九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480萬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275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秀卿


選任辯護人  張哲軒律師
上列被告因損害債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25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秀卿犯損害債權罪，處有期徒刑壹年。緩刑伍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壹年內，支付高雄榮民總醫院賠償金新臺幣肆仟萬元。
    事  實
李秀卿為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於民國104年7月24日將系爭土地售予高雄榮民總醫院(下稱「高榮」)。嗣「高榮」於109年初於系爭土地進行開挖工程時，發現系爭土地遭回填石棉等有害事業廢棄物（涉犯廢棄物清理法部分，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而於109年5月27日寄發存證信函予李秀卿請求減少價金及損害賠償，並於109年6月15日向本院聲請假扣押，經本院於109年7月22日以109年度全事聲字第13號裁定准以新臺幣（下同）2,300萬元或同額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東高雄分行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款單供擔保後，對於李秀卿所有之財產於2億3,000萬元之範圍內，得為假扣押。嗣「高榮」於109年8月5日完成提存，而得隨時向法院聲請對李秀卿之財產假扣押。詎李秀卿竟意圖損害「高榮」之債權，基於毀損債權之犯意，於附表一所示之將受強制執行之際之日，就其附表一所示之名下財產為附表一所示之隱匿財產行為，致高雄榮總之債權無法受償，以此方式損害「高榮」之債權。
    理  由
一、以下所引證據均經當事人同意有證據能力（院二卷第165頁），為求精簡，不予贅述。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前述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李秀卿於本院審理中坦承在卷，核與告訴代理人王伊忱律師、李杰儒律師於偵查中之指訴相符，並有109年5月27日之存證信函、本院109年度全事聲字第13號民事卷宗及裁定影本、本院提存所109年8月5日函文、109年度司執全字第207號卷影本、高雄銀行九如分行110年4月8日函復被告帳戶交易明細、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110年4月20日函復被告帳戶交易明細、京城商業銀行客戶存提紀錄單、高雄銀行九如分行第三人陳報扣押存款金額或聲明異議狀、京城商業銀行第三人陳報扣押存款金額或聲明異議狀、玉山銀行個金集中部109年8月19日玉山個(集中)字第1090097681號函、本院110年度重訴字第52號民事判決、110年度訴字第210號民事判決、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0年度重訴字第22號民事判決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前述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
㈠、按刑法356條之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就附擔保條件之假扣押裁定而言，應係指債權人依裁定意旨提供擔保後(即完成供擔保之提存手續)始屬之，難認債權人於取得假扣押裁定後，即與刑法第356條所謂「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相當。
㈡、經查，本院雖於109年7月22日裁定准予假扣押，惟告訴人「高榮」係於109年8月5日始依該裁定完成提存，並於109年8月7日向本院聲請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一情，業經本院調閱本院109年度司執全第207號民事假扣押卷宗核閱無誤，揆諸前述說明，本案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應係指告訴人依前述本院假扣押裁定意旨提供擔保後之109年8月5日而言。
㈢、核被告如附表一所為，係犯刑法第356條之毀損債權罪嫌。又被告基於損害告訴人本案債權之單一犯意，先後於附表一所示時間所為同類（自金融帳戶提領款項交易）3次隱匿財產行為，均係出於同一損害債權之目的，目的單一且手段具有高度類似性，彼此間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依接續犯論以一罪，較為合理。　
㈣、告訴代理人雖主張被告如附表二編號1、2、4所為不動產過戶行為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且與前述成立犯罪部分具有一罪關係等語，然此部分行為非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所為，難認係基於損害本案告訴人「高榮」債權之單一犯罪目的所為，且手段上亦不具有前述之高度類似性，尚難認與前述有罪部分具有一罪關係，尚非本案審理範圍，併此敘明。
四、量刑：
㈠、宣告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於隨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竟以附表一所示財產隱匿行為，妨礙告訴人依法強制執行假扣押裁定之內容，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並多次嘗試與告訴人調解，非無深切悔悟之意；被告於調解程序中，曾將調解金額自最初之2,000萬元提高至4,000萬元，相較於本案犯行隱匿如附表一所示財物共計563萬元而言，已可相當程度填補本案犯行所生之損害；兼衡被告犯罪動機、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及被告從無前科而素行良好（詳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㈡、緩刑宣告：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本院考量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並多次嘗試與告訴人調解，將調解金額自最初之2,000萬元提高至4,000萬元，足認被告並非毫無悔悟之意，如立即施以刑罰之執行，將使被告因刑之執行，陷於更加無法實際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之情境，無助於被告早日復歸社會，亦使本案被害人更難獲得實際賠償，是本院認前述宣告刑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然為督促被告盡力填補本案所生之損害，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款規定，宣告緩刑5年，並將被告所提願於本判決確定後1年內支付告訴人賠償金4,000萬元之內容，定為緩刑宣告所為之負擔。倘被告於緩刑期內犯罪，受一定刑之宣告確定，足認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必要，或違反上述負擔情節重大，檢察官均得依法聲請撤銷緩刑宣告。本院至盼被告珍惜緩刑機會，切實遵守法律，改過自新，切勿再犯，並依附件所示賠償內容，盡力填補告訴人所受之損害，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甘若蘋起訴，檢察官杜妍慧、林敏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何一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沈佳螢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56條
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
處分或隱匿其財產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
編號 處分時間（民國） 財產 隱匿財產行為 1 109年8月7日 高雄銀行九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210萬元(外幣轉入) 2 109年8月7日 玉山商業銀行澄清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180萬元(證交款收入) 3 109年8月20日 京城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173萬元(李璿開立之ZY0000000號支票) 

附表二：
編號 處分時間（民國） 財產 處分行為 1 109年7月1日 ①高雄市○○區○○ 段○○段000○0○000○0地號土地 ②高雄市○○區○○ 段○○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0號) 出售並過戶予外甥吳思遠 2 109年7月8日 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出售並過戶予姪女李璿 3 109年7月27日 高雄銀行九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400萬元  4 109年7月28日 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出售並過戶予姪女李璿 5 109年7月28日 玉山商業銀行澄清分行帳號00000000000 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600萬元 6 109年7月31日 京城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1,823萬5,645元 7 109年8月3日 高雄銀行九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250萬元 8 109年8月4日 高雄銀行九如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存款 提領480萬元 





